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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報名表【表格自行下載使用，列印時請以 A4 紙張列印】 
甄選次別：第1次招考 第2次招考 第3次招考 第4次招考 第5次招考 

姓名     
出生 

日期 
   年   月   日 

正面半身 

脫帽照片 
現職服

務單位 
 
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服役 

情形 

免役 

役畢 
連絡電話 

TEL: 

手機 

通訊 

地址 
 

E-MAIL  

最高 

學歷 

 

(請附證明文件影本，正本驗畢後退還) 

繳交資

料及資

格查驗 

項目 序號 檢附之證明（請於空格中勾選） 審查人員核章 

繳交

報名

表件 

1 □報名表（正本驗後留查，免影本）  
□ 符合報名資格 
□ 不符報名資格 

 
審查人員核章： 

 
 

准考證號碼: 

2 □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繳影本) 

3 □切結書 

4 □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

5 □特教助理人員培訓研習證明正本（無則免） 

6 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（繳影本） 

7 □退伍令或免役證明文件（限男性，繳影本） 

8 □特教研習(已參加相關特教研習       小時(無則免) 

備註 
1. 以上證件請備齊正本及影本，影本請依序排列，正本驗後發還。 
2. 應考者所檢附證明文件不完整或無法辨識者，不予報名。 

  

應考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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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
 

 

備註： 

請將國民身分影本黏貼於資料表上，並請一律使用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
進行審查，不得以其他證件代替。 

各項繳驗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、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有不符
者，不得報名。 

更名者應附有更名記事之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有詳細記事足茲證明
更名之新式戶口名簿正本佐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國民身分證影本 

正面請黏貼於此 

 

 

國民身分證影本 

背面請黏貼於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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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切結書 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報名參加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學生助

理人員甄選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 

  無以下情事之一： 

一、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又案尚未結案。 

二、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，其情節重大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三、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，不能勝任教保工作。 

四、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報到，辦理應聘手續者。 

五、資料有不實等情事者。 

六、經發現有教師法第 14 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及 33 條情事之一者。 

七、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。 

本人如有以上切結不實，同意取消錄取資格及無條件解聘，並願負刑事責任。 

此致 

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
立切結書人： _______________ (簽名) 

身分證字號： _______________ 

戶籍地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連絡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___ 月 ___ 日 

 

★本報名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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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
 

本人（ ________________ 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_____________ ，

民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生）為應徵 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學生助理

員所需，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 

 

 

此致 

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_______________ (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___ 月 ___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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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 

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 主試人簽章 

 
 

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

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
 

准 
 

考 
 

證 
 
 
 准考證號碼：114 新小助 ____ 號 
 
 姓名： __________ 
 
 甄試地點：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 
 
 

115 
 
年 
 
 
月 
 
 
日 
  
星 
期 

13:30 

~ 
13:40 

報到 

 

13:40 
~ 

結束 

審查 
暨 

面試 

 

 

 

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 
※考場規則※ 

1.應試時請攜帶本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，未攜帶者不准入考場。 

2.應試人應嚴守甄試時間，提前至休息區等候，經三次唱名未到者以棄權論。 

3.應試人應嚴守紀律不得擾亂考場秩序，如有作弊或冒名頂替者，即取消應考資

格。 

4.行動電話及其他電子通訊器材一律關機並不准攜入考場。 

5.如遇天災等不可抗拒力量致宣布停止上班、上課或影響甄選作業進行時，甄

選.時間另行於教育局及本校網頁上公告，其他相關作業並配合甄選時間一律

順延。 


